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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政办字〔2024〕19 号

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烟台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（管委）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烟台市人民政府 2024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3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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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人民政府 2024 年立法工作计划

地方性法规草案

一、年内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点立法项目（3 件）

1.烟台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起草）。

2.烟台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规定草案（市交通运输局起草）。

3.烟台市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（市城管局牵头起草）。

二、调研项目（6件）

1.烟台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。

2.烟台市停车场管理条例。

3.烟台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。

4.烟台市文物保护条例。

5.烟台市苹果产业促进条例。

6.烟台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。

市政府规章

一、年内完成的重点立法项目（2 件）

1.烟台市港外客运停靠站点管理办法（市交通运输局起草）。

2.烟台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（市司法局起草）。

二、调研项目（1件）

烟台市市区海水浴场管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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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市政府规章后评估项目（2件）

1.烟台市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办法（市应急局牵头实施）。

2.烟台市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（市发展改革委牵

头实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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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15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有关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属驻烟有关单位。


